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建设与评价指南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为规范南通市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的建设和评价，根据《“健康 江苏  2030”规划纲要》《江苏省国民营养计划实施方案 （ 2018-2030）》 等文件要求，制定本指南。
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旨在指导和规范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建设，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性环境、人员、食物搭配、烹饪、供餐及管理方面的改进和完善，通过健康监测、科普宣传、社交娱乐、配餐送餐等方式，助力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自《江苏省国民营养计划实施方案（2018-2030）》颁布以来，我市已连续多年开展了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建设，以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为老年人提供营养膳食、科普宣传、健康监测、配餐送餐等服务，以“小食堂”兜底“急难愁盼”，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但在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建设过程中发现存在诸多问题，如在设计、布局、管理等各方面良莠不齐，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的建设和评价指南》将成为全省甚至全国首个为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提供科学指导的标准，从多维度完善食堂的功能及配套，突出支持性环境、营养指导人员、食物搭配、烹饪等要求，提高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服务质量，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带动敬老、爱老的社会和谐氛围。同时现代老龄产业需求在消费模式、需求层次、需求内容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高质量养老服务可以刺激老年群体消费新活力。此外，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的建设还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如管理人员、营养指导人员、厨师和服务人员等），促进经济发展。
二、任务来源
2024年1月8日，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南通市地方标准项目的通知》（通标联办发〔2024〕1号）。为贯彻落实《“健康江苏 2030”规划纲要》《江苏省国民 营养计划实施方案（2018-2030）》，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通知要求起草编制本指南并于2024年2月8日向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项目申报书。2024年5月17日，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下达2024年度第二批南通市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通市监函〔2024〕38号）批准立项。
三、编制过程
自任务下达后，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标准编制工作小组，确定任务分工和工作计划。2024年6月—10月，工作小组通过现场调研、查询文献，结合南通市各县（市、区）创建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现况，编制标准文本初稿；2024年12月13日，召开专家讨论会，工作小组收集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文本，最终确定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上级技术部门、高校、养老机构、餐厅、医院、县（市、区）疾控机构等的意见。
1、立项前的准备工作
我市已连续多年开展了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营养健康餐厅和营养小屋的评估、验收工作，目前已有数十家营养餐厅通过了验收，积累了前期工作基础。
2、标准编制的主要工作过程
项目下达后，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标准编制工作小组，确定任务分工和工作计划。
①编制起草阶段：时间为2024年6月—2024年10月。标准起草小组搜集整理大量资料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完成标准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支持性环境、人员、食物搭配、烹饪、供餐、管理及评定等要求。在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完成后，起草小组多次召开讨论会议，吸纳各方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完善性修改，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bookmark: _GoBack]②征求意见阶段：2024年11月，向上级技术部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江苏省疾控中心）、医院、养老机构、基层疾控等单位发出征求意见表和征求意见函；工作小组全体人员对征求的各位专家的意见进行汇总、分析、修改，完成送审稿。共发送“征求意见稿”单位20家、回函单位数19、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10个、收集意见46条、采纳：22条、部分采纳：1条、未采纳：23条。
3、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分工
起草单位：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要起草人：谭维维、焦曼、史湘铃、张卫兵、孙华闽、黄建萍、安娜、朱星辰、练维、帅小博；
谭维维负责项目管理、组织、编制、起草；
史湘铃、焦曼负责标准起草、征求意见收集；
孙华闽、黄建萍、帅小博负责实地调研；
安娜、朱星辰、练维负责资料收集与整理；
张卫兵负责标准内容的审定校正。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本指南根据《“健康江苏2030”规划纲要》《江苏省国民营养计划实施方案（2018-2030）》的要求，立足我省人群营养健康现状和需求，对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建设的各方面提出了具体细化的要求。
（1）实地调研
主要对南通市已经建成的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进行了实地调研，了解食堂的环境布局、人员配备、食物搭配、烹饪要求、供餐及管理等方面的情况，总结往期建设情况、创建难点、存在问题等。
（2）查阅资料
工作小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对相关资料进行详细查阅，并参考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WS/T 556-2017《老年人膳食指导》、DB3305/T 297-2023《健康食堂营养供餐规范》、DB42/T 1939.1-2022《老年人营养改善服务指南第1部分：老年人营养供餐》等，在吸取各方经验的基础上，让指南更具科学性、指导性、操作性、实用性。
（3）试验论证
在查阅资料以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疾控中心、南通大学、相关营养餐厅、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营养相关专家等，进行现场调研、问卷调查；通过专家座谈、走访基层工作人员等形式，收集对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的意见建议并进行优化完善。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无冲突和违背。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指南对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的基本要求、建设要求、管理与改进、评定要求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特点，对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的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通过规范老年营养新型食堂的建设与评价，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膳食质量、心理健康、推动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助力我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群体幸福感更有保障。
为了保证标准的实施推广，具体要求和措施如下：
1.发文宣贯《老年人营养新型食堂建设与评价指南》；
2.印发相关宣传材料，开展标准相关培训工作；
3.深入营养餐厅（食 堂）、养老护理机构等场所，开展试点工作并在全市推广。
